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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胡大源 

气候变化与低碳经济 
Climate Change and Low--carbon Economy 

先， 自1988年政府 间气候变化专 

自 业委员会(I Pcc)建立以来，世界 
各国开展了多次的气候变化 国际谈判。 

l997年通过的 《京都议定书》对发达国 

家设置了减排 目标，同时提出三种灵活 

调节机制，即适用于发达国家的排放贸 

易、联合履行机制，以及适用于发展中 

国家的清沽发展机制。 

然而 《京都议定书》的执行却不尽 

如人意。以 2006年与 1990年对比发现， 

德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下 降了 16％，成 

为减排表现最好的发达国家，但美、日、 

法、意及加拿大不 降反增，作为发展中 

国家的中国在 2006年二氧化碳排放量比 

1990年增加了 152．8％，凸显中国在减排 

方面的压力与空间。近期气候变化 国际 

谈判再次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在 

去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前，欧盟、美国、 

日本、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纷纷做出减 

排承诺，“基础四国”(BASICs，指巴西、 

南非、印度和 中国)也提 出减排 目标。 

但一些欠发达国家关注 “适应”(adapt) 

问题，希望获得更多援助。 

其次，影响政府气候变化对策的因 

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即各国面临的 

具体情况、不同收入阶段对环境问题的 

评价及科学研究成果与媒体宣传。其中， 

各国面临的具体情况包括经济发展与人 

口变化、气候变化对本国的潜在影响、 

能源消费结构、公众的感受与意识、地 

域性环境治理 问题。与常见环境 问题不 

同，气候变化这一环境问题的特殊性在 

于，未来可能造成难以逆转的全球性长 

期影响，并存在多方面的不确定性。 

各国具体国情 的差异决定 了各国在 

应对气候变化对策的差异。欧盟经济成 

熟，新能源技术先进，人 口下降，能源 

需求相对稳定，减排优势明显。美国则 

提出要以中国等主要发展中国家减排行 

动公开透明为附加条件，即排放的 “可 

量度、叮报告与可核实”。“三可”不仅 

将发展中国家 自主减排行动与发达国家 

为偿还历史排放债务而应承担减排义务 

置于同样标准之下，而且会限制 自身为 

了发展和脱贫而必须的排放空间，短期 

内不具可操作性，但长期来看却是一个 

趋势。 

第三，我国能源发展面临的主要问 

题是，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污染 

物排放高，可再生能源价格高和稳定性 

差，未来发展离不开国家有关扶持政策。 

我 国的减排承诺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 

一 是 2020年中国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 

消费的比重达 到 15％，实现这个 目标不 

特别困难，关键靠核电。一是 2020年我 

国单位 GDP二氧化碳排放 比2005年下 

降 40％至 45％。 以 2005至 2008年 每年 

万科总部大楼：占地61 73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80200平方米，以 

世界首创的斜拉桥上盖房子的理念，营造出了一个 “漂浮的地平 

线，躺着的摩天楼”。这栋建筑的 “表皮”是 “会呼吸”的半透 

明强化轻质碳纤维，每个方向的墙面都经过年度太阳能采集量计 

算，控制百叶的开关和角度，保证采光和温度，相对同类型建筑 

节能75％，同时建筑绿化率超过1 00％。无论取暖还是采光的供电， 

都依靠屋顶覆盖的万余平方米的太阳能电池板发电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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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孙涤 

明天的机会成本 
Opportu n ity Cost of Tomorrow 

在 
止经济学，它可能是所有社会学科里作 

选择时最有用的概念。通常它称作 “取 

舍”(tradeoff)，经济学把它具体化成 

可测度的方法，思维上是个突破。不过 

在社会学科里，概念的有用性端赖应用 

者的知识、眼界和利益观，否则，机会 

成本不至于引出如此多的吊诡。 

首先，机会成本里的成本，乃针对 

面临抉择的 “我”而言。何为 “我”，远 

非假设中的那么明确。别说 “我 ”里面 

是否包括我的组织、我的社会、我的后代， 

连是否把 “明天的我”纳入其中，成本 

也会大不相同。比如，当前热门的环保 

问题，困难就在于 “明天 

的环境 ”和 “今天 的我” 

的关系如何界定。 

其次，机会成本所指 

的是为了作此选择不得不 

放弃的仅次于它的次佳选 

择可能带来的好处。所以， 

拿什么样的 “次优选择” 

来衡量成本，影响极大， 

甚至可以是颠覆性的。许 

多场合，比如企业选择投 

以机会成本作为突破口来增进经济 

决策的效率和制度安排合理性的著名案 

例，有所谓 “科斯定律”。科斯年轻时在 

英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机会成本上，这 

对他 日后的洞见有明显的帮助。科斯发 

觉，有利益纷争的双方若把彼此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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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项 目，只要有意无意地扭 曲 “次优方 

案的成本”(banchmark)，几乎就能 “证 

明”自己属意的既定方案在机会成本上 

的优越性。 

成本合在一起考虑， 

组合后重 新分配，利 

益可以大于交易失败， 

也比仰赖公权力介入 

强制分配 的结果要优 

越。但是科斯并不能 

就此解决为什么公权 

力 (各级政府或社区 

团体)的机会成本不 

能参与组合和重新分 

配，以至于交易成本， 

只有通过私人的 自由安排，才能达到最 

优。就是说，公权力固然不是许多公共 

服务的最佳供应者，但不一定就是最差 

的。比如说，本年度经济诺奖获得者奥 


